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值班工作职责
1、 值班人员必须认真履行职责。按时到岗值班，不得空岗、漏岗、擅离职守。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值班或有急事离开值班岗位，应由其他人员替班，并报请学校总值班领导的同意。

2、 值班人员要做好记录。对来往电话和反映的问题，要在《值班记录》上如实、简明的记录。凡应由有关部门答复处理的，立即转告有关部门。对比较重要的问题，要及时上报领导。

3、 值班室电话要处于畅通状态，不得利用电话闲谈；学校总值班室要与各系部处室、学校领导保持联络畅通。

4、 值班人员在值班室内不准打麻将、打扑克或进行不健康的活动。值班人员严禁饮酒，凡因酒后误事，从严处理。禁止外来闲杂人员进入值班室。

5、 凡属应该处理的工作，要及时处理，未处理完毕或待处理的事宜，交接班时，应明确交付下一位值班人员处理。

6、 值班人员对经办的工作要认真负责，迅速、准确地完成，不得推诿、拖延、积压、遗漏，避免差错。

7、 按时交接班，当班干部负责与下一值班人员电话联系，督促其按时接班。

8、 对各种重大事件、案件、事故及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，在如实做好记录、准确及时上报的同时，按照预案做好各项应急处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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